萍乡市科技计划项目
申报（合同）书

项目类别：（                  ）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管理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起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萍乡市科学技术局

二Ο一六年制

说 明

1、“项目类别”指“工业”、“农业”以及除医疗卫生项目以外的“社会发展”。“项目名称”由申报单位确定，“管理部门”为属地县（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。

2、工业、农业类科技计划申报单位必需在“项目类别”栏中用“（）”注明，如，“（工业支撑）”，“（农业支撑）”，“（社发支撑）”、（成果推广与应用）。

3、凡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每项需填写申报表一式两份（市科技局、项目承担单位各一份），先上报后返回。

4、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、严谨、内容简明扼要，各项内容实事求是。

5、项目完成时达到的指标请尽量细化和量化。该指标将作为项目验收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6、指导性计划科技部门一般不安排经费。项目研发经费由企业自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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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市科技局（甲方）

        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：

经办管理人：

年   月   日
	推荐单位（部门）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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